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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 

二 零 一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 
會 議 報 告  

 
( 1 )  委 員 會 討 論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、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(民 政

處 ) 、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和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辦 公 室 就

“ 有 關 圓 洲 角 綜 合 大 樓 政 府 無 線 網 絡 W i - F i 及 電 話 訊 號 接 收

問 題 和 體 育 館 健 身 室 容 納 人 數 事 宜 ” 提 問 所 作 出 的 回 覆，並 通

過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 
“ 沙 田 1 4 B 區 ‘ 圓 洲 角 綜 合 大 樓 ’ 內 設 施 陸 續 啟 用 。 然 而 ，

大 樓 內 的 無 線 網 絡 W i - F i、街 外 的 網 絡 及 電 話 訊 號 接 收 非 常

微 弱 ， 多 個 位 置 甚 至 完 全 無 訊 號 ， 造 成 使 用 者 不 便 。  
 

 另 外，圓 洲 角 體 育 館 的 健 身 室 仍 有 空 間，而 現 時 可 容 納 的 人

數 及 器 械 設 施 未 能 滿 足 需 求，許 多 居 民 希 望 增 加 器 械 種 類 及

容 納 人 數 。  
 

 有 見 及 此，沙 田 區 議 會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動 議，要 求 政 府

盡 快 改 善 以 下 三 項 措 施 ：  
 

1 .  改 善 圓 洲 角 綜 合 大 樓 內 的 無 線 網 絡 W i - F i、流 動 電 話 的 網

絡 及 訊 號 接 收 問 題 ， 並 擴 闊 覆 蓋 範 圍 ；  
 

2 .  擴 大 圓 洲 角 體 育 館 健 身 室 的 容 納 人 數 ， 並 增 加 健 身 器 械

設 施 ；  
 
 
 

( 一 ) 



3 .  全 面 檢 視 康 文 署 及 民 政 署 轄 下 的 公 眾 場 所 的 無 線 網 絡

W i - F i 設 施 ， 加 強 訊 號 ， 便 利 居 民 。 ” (一 致 通 過 )  
 
( 2 )  委 員 會 通 過 由 社 區 圖 書 館 提 交 的 兩 項 撥 款 申 請 ：  

 
 
 
 

( 3 )  委 員 會 備 悉 ：  
 

( i )  社 區 會 堂 及 圖 書 館 管 理 工 作 小 組 和 地 區 設 施 及 改 善 工 程

工 作 小 組 的 會 議 記 錄 ；  
 

( i i )  康 文 署 提 交 的《 沙 田 區 康 體 設 施 管 理 匯 報 》和《 沙 田 區 公

共 圖 書 館 服 務 使 用 概 況 暨 推 廣 活 動 匯 報 》 ；  
 

( i i i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提 交 的 《 沙 田 區 社 區 會 堂 管 理 報 告 》 ；  
  

( i v )  二 零 一 七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度 地 區 設 施 及 改 善 工 程 進 度 報 告；

以 及  
 

( v )  開 支 科 9 (地 區 設 施 管 理 )財 政 狀 況 和 活 動 進 度 。  
 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5 5 / 5 0  
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 

 
 

 申 請 機 構  活 動 名 稱  申 請 款 額  
(元 )  

( i )  沙 田 居 民 協 會  
顯 徑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 
 

成 語 配 對 遊 戲  3 , 5 0 0  

( i i )   沙 田 居 民 協 會  
利 安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 
 

錯 別 字 遊 戲  3 , 5 0 0  

 總 額 ：  7 , 0 0 0  

( 二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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